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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款滞纳金的缴纳”政务服务事项办事指南 

 

一、事项名称：税款滞纳金的缴纳 

二、事项类型：行政征收 

三、设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六十条  进出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

款缴款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税款；逾期缴纳的，由海关征收

滞纳金。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第三十七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纳税义务人未按期缴纳税款

的，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五十一条 进出口货物放行后，海关发现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的，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 1 年内，向纳税

义务人补征税款。但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的，海关可以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 3 年内追征

税款，并从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

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海关发现海关监管货物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

或者漏征税款的，应当自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

追征税款，并从应缴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



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货物征税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

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逾期缴纳税款的，由海关自

缴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

分之五的滞纳金。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滞纳金缴款书之

日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滞纳金。滞纳金缴款书的格式与

税款缴款书相同。 

缴款期限届满日遇星期六、星期日等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

日的，应当顺延至休息日或者法定节假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

日。国务院临时调整休息日与工作日的，海关应当按照调整后

的情况计算缴款期限。 

第三十五条  租赁进口货物自进境之日起至租赁结束办

结海关手续之日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 

一次性支付租金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申报租赁货物进口

时办理纳税手续，缴纳税款。 

分期支付租金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在申报租赁货物进口

时，按照第一期应当支付的租金办理纳税手续，缴纳相应税款；

在其后分期支付租金时，纳税义务人向海关申报办理纳税手续

应当不迟于每次支付租金后的第 15 日。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

期限内申报纳税的，海关按照纳税义务人每次支付租金后第

15 日该货物适用的税率、计征汇率征收相应税款，并且自本

款规定的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

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三十七条  纳税义务人应当自租赁进口货物租期届满

之日起 30 日内，向海关申请办结监管手续，将租赁进口货物

复运出境。需留购、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向海关

申报办理相关手续应当不迟于租赁进口货物租期届满后的第

30 日。 

海关对留购的租赁进口货物，按照审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

的有关规定和海关接受申报办理留购的相关手续之日该货物

适用的计征汇率、税率，审核确定其完税价格、计征应缴纳的

税款。 

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纳税义务人应当向海关提交续租合

同，并且按照本办法第三十四条和第三十五条的有关规定办理

申报纳税手续。 

第三十八条  纳税义务人未在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申报办理留购租赁进口货物的相关手续

的，海关除按照审定进口货物完税价格的有关规定和租期届满

后第 30 日该货物适用的计征汇率、税率，审核确定其完税价

格、计征应缴纳的税款外，还应当自租赁期限届满后 30 日起

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 

纳税义务人未在本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

向海关申报办理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相关手续的，海关除按照

本办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征收续租租赁进口货物应缴纳的税

款外，还应当自租赁期限届满后 30 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

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第六十七条  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税款的，海

关应当自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追征税款；因纳税义务人违反

规定造成漏征税款的，海关应当自货物放行之日起 3 年内追征

税款。海关除依法追征税款外，还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

行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规行为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海关监管货物少征或者漏征

税款的，海关应当自纳税义务人应缴纳税款之日起 3 年内追征

税款，并且自应缴纳税款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规行为之日止按

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前款所称“应缴纳税款之日”是指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的

行为发生之日；该行为发生之日不能确定的，应当以海关发现

该行为之日作为应缴纳税款之日。 

第六十八条  纳税义务人未在前款规定期限内办理补税

手续的，海关应当在规定期限届满之日填发税款缴款书。 

（四）海关总署 2015 年第 24 号公告 

未在规定期限内发送扣款指令的，将直接转为柜台支付，

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企业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

第六十条规定，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纳税

款；逾期缴纳的，海关征收滞纳金。 

（五）海关总署 2017 年第 44 号公告 

进出口企业、单位选择以海关税费电子支付方式缴纳税款

的，扣款成功后，海关通关业务系统自动发送扣款通知，税款

扣缴成功且报关单符合放行条件的，系统自动放行。 



（六）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74 号公告 

一、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通过财关库银横向联网实现海关

税费信息在海关、国库、商业银行等部门之间电子流转、税款

电子入库。 

企业可登录“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使用新一

代电子支付系统缴纳海关税费。 

该系统目前可支付的税费种类有：进出口关税、反倾销税、

反补贴税、进口环节代征税、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基金、缓

税利息、滞纳金等。 

二、商业银行、进出口企业自愿使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

参与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并应遵守《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

支付业务操作规范》（附后）。 

三、同时符合以下条件，并通过海关总署技术联调测试和

业务功能测试的商业银行，可以使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 

（一）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批准设立，并取得中

国法人资格； 

（二）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金库条例实施细则》和《商业银行、信用社代

理国库业务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的规定，没有出现挪用、滞

压海关税款等情事； 

（三）同意使用电子签名技术，并承认税费电子签名数据

电文的法律效力； 

（四）与海关、企业签订电子支付三方合作协议； 

（五）符合海关网络连接、数据传输、信息安全等相关技



术要求，以及有关系统安全运行维护管理规范； 

（六）符合海关总署其他相关规定。 

四、符合以下条件的进出口企业，可以使用新一代电子支

付系统： 

（一）中国电子口岸的入网用户，取得企业法人卡及操作

员卡，具备联网办理业务条件； 

（二）与海关和商业银行签订电子支付三方合作协议； 

（三）符合海关总署其他相关规定。 

五、使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的商业银行应保守进出口企

业的商业秘密。 

（七）《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操作规范》 

附件 

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业务操作规范 

 

第一条 为确保新一代海关税费电子支付系统（以下简称

“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的顺利运行，规范海关、中国电子

口岸、商业银行和企业的操作，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符合相关条件且通过海关总署技术联调测试和业

务功能测试的商业银行可以使用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 

第三条 符合相关条件且通过“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

与海关和商业银行完成电子签约的企业，可以使用新一代电子

支付系统。 

第四条 直属海关关税、财务部门依其职责指导商业银行

和进出口企业（以下简称“企业”）开展新一代电子支付业务。 



直属海关财务部门负责在海关业务系统中维护当地国库

代理行及账户等信息，确保海关业务系统中的电子信息与实际

账号信息保持一致。 

第五条 进出口报关单电子审结后，海关业务系统自动向

电子口岸发送税（费）信息，电子口岸将签约企业的税（费）

信息发送至“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 

企业可登录“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查询税（费）

信息，并发送税（费）扣税指令。企业发送扣税指令后，该份

税单在“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中被标记为支付处

理中。 

第六条 海关业务系统收到电子口岸转发的企业税（费）

扣税指令后，对该份税单自动置“新一代电子支付”标志和开

征标志，并通过国库 TIPS 系统将扣税指令发送至银行。 

第七条 银行根据 TIPS 系统转发的扣税指令进行扣税操

作，并通过 TIPS 系统向海关业务系统发送扣税结果报文。 

扣税成功的，海关业务系统根据 TIPS 转发的扣税成功报

文自动核注税（费），核注人为“888888”，核注日期为银行实

际扣款日期，并将税费核注信息通过电子口岸发送至“单一窗

口”、“互联网+海关”平台。 

扣税失败的，海关业务系统根据 TIPS 转发的扣税失败报

文自动取消该份税单的支付方式标志和开征标志，并通过电子

口岸向“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发送取消支付报文。

“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台将该份税（费）单的支付

状态调整为支付失败状态，企业可重新支付。 



第八条 采用新一代电子支付方式进行支付的税单，海关

业务系统不允许进行人工核注、反核注操作。 

第九条 扣税成功且符合放行条件的，现场海关即可办理

放行手续。 

第十条 根据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169 号公告等文件开展

《海关专用缴款书》打印改革的海关，按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一条 一份报关单对应的税单通过新一代电子支付方

式缴纳税（费）的，只有该份报关单的所有税单核注后，海关

业务系统才允许对该报关单进行重审。重审后，税费数据发生

变化的，系统将生成退补税税单数据。 

第十二条 新一代电子支付税（费）单未核注的，业务系

统不允许撤销报关单。 

第十三条 一份报关单生成多份税单的，企业可全部选择

新一代电子支付方式，也可选择新一代电子支付与柜台支付的

组合支付方式。 

第十四条 直属海关应设立相应的岗位，对新一代电子支

付业务的参与情况进行监控，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情况。 

第十五条 银行应及时处理新一代电子支付系统的各项电

子指令。 

第十六条 遇异常情况，企业可通过网络或热线电话向海

关、银行、中国电子口岸和“单一窗口”、“互联网+海关”平

台提出协查要求，接到协查要求的部门应在保证企业正常通关

的原则下及时解决。 

第十七条 本规范由海关总署负责解释。 



（八）海关总署 2018 年第 169 号公告 

一、进出口企业、单位，以海关电子缴税方式缴纳税款后，

可以通过“互联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

customs.gov.cn）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https://ww

w.singlewindow.cn）下载并打印电子《海关专用缴款书》。 

二、进出口企业、单位在使用中遇有问题，可通过 12360

海关热线反馈。 

四、实施机构：厦门海关关税处、各隶属海关负责税款

征收的部门。 

五、法定办结时限：海关应当于纳税义务人缴清税款之

日之日确定应征收的滞纳金数额并立即签发滞纳金缴款书。 

六、承诺办结时限：海关应当于纳税义务人缴清税款之

日确定应征收的滞纳金数额并立即签发滞纳金缴款书。 

七、结果名称：《海关专用缴款书》。 

八、结果样本：《海关专用缴款书》。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受理条件：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

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逾期缴纳税款的，

由海关自缴款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

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滞

纳金缴款书之日起 15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滞纳金。 

十二、申请材料：无需提交材料。 

十三、办理流程： 

（一）缴纳： 

网上办理（电子支付） 

1.系统登录。通过互联网访问中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以

下简称“单一窗口”）（http://www.singlewindow.cn）或“互联网+

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customs.gov.cn），在

页面右上角点击“登录”字样，或点击门户网站“标准版应用”页

签，进入统一登录界面，选择“卡介质” ，使用 IC 卡或 IKey

进行登录。 

2.签约管理。使用法人卡介质登录系统后，在“单一窗口”

标准版系统中，选择进入税费支付。 

（1）签约关区。点击签约管理项下的三方协议信息界面

中“协议签署”白色按钮，将光标置于关区名称框内，使用空格

键调出下拉菜单，或直接输入关区中文名称、关区代码（数字），

录入完毕后，关区代码灰色字段将自动进行返填。 



（2）签约银行,。签约关区操作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

钮，分别填写一下信息： 

1）“开户行名称”字段内，不允许随意录入。可以模糊搜

索或直接使用空格键调出下拉菜单，选择开户行后，开户行行

号自动返填。  

2）“开户银行清算行名称”字段，不允许随意录入。使用

空格键调出下拉菜单，选择开户行对应的清算行，清算行行号

自动返填。  

3）“开户账号”字段内，填写企业在对应商业银行开设的

对公账号。  

4）“缴款单位名称”字段，系统自动返填当前登录卡介质

内的企业名称，可手工进行修改。  

上述内容选择或填写无误后，点击“下一步”蓝色按钮。 

（3）完成。系统展示甲、乙、丙三方的信息，核对无误

后，阅读协议内容，勾选“我同意协议条款”，点击“完成”按钮，

系统将弹出提示框确认“是否立即发送协议签署”，确保法人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点击“是”，发送协议。如点

击“否”，系统自动保存当前已录入的数据，同时在三方协议列

表中显示一条“未签约”状态的记录。 

（4）三方协议信息查看 

签约管理项下的三方协议信息界面中，系统自动获取三方

协议签约的数据，并展示在结果列表中，点击相应的状态条，

系统弹出相应的对话框展示详细记录。 

3.税费支付。使用操作员卡介质登录系统后，在“单一窗



口”标准版系统或“互联网+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中，选择

进入税费支付。在税费单查询/支付界面中，根据企业业务权

限授权不同，操作员可以进行通过点击“申请支付”“确认支

付”、“直接支付”或“重新支付”进行税款支付操作。 

（1）申请支付。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

在税费单查询/支付（未支付）中勾选记录，点击“申请支付”

白色按钮，系统弹出支付对话框，对以下内容进行填写： 

1）选择税单抬头单位类型。将光标置于“税单抬头单位”

一栏内，点击空格键，系统弹出下拉菜单选择后续要打印的单

位类型（下拉菜单内的单位类型，为报关单/税单内的对应单

位），包括“收发货人单位、消费使用单位”两种。 选择完毕后，

下方列表中，根据报关单/税单内的信息，生成版式文件或核

对单打印的单位代码、名称等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

步”蓝色按钮，进入选择协议书号界面。  

2）选择支付协议书号。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勾选本次支

付使用的协议号，点击“完成”按钮，系统弹出确认提示“是否

确认申请支付”，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点击

“是”，完成申请支付的操作。点击“否”，当前支付提示框自动

关闭，返回选择协议号的界面。 

3）确认支付。申请支付后，税单的状态为“待确认支付”。

如需继续支付税单，需进行确认支付操作。 

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在税费单查询/支付

（支付处理中）勾选状态为“待确认支付”的记录，点击“确认

支付”白色按钮，系统弹出对话框展示本次要缴纳的税费总额，



并确认是否立即支付。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

点击“是”，系统弹出提示“确认支付完成”，完成确认支付的操

作。点击“否”，当前支付提示框自动关闭，返回查询列表界面。

上述确认支付完成的税费单，状态变为“支付处理中”，无需再

进行后续操作，等待海关、国库与银行审批通过后扣款即可。 

（2）直接支付。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

在税费单查询/支付（未支付）中勾选未支付的记录，点击“直

接支付”白色按钮，系统弹出支付录入框，将光标置于“税单抬

头单位”一栏内，点击空格键，系统弹出下拉菜单，其他操作

与申请支付步骤相同，参考上文。根据实际业务情况，勾选本

次支付使用的协议号，点击“完成”按钮，系统弹出确认提示“是

否立即支付”。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点击“是”，

完成直接支付的操作。点击“否”， 

当前支付提示框自动关闭，返回选择协议号的界面。直接

支付后，该税单的状态为“支付处理中”，可到【支付处理中】

页签里查找并跟踪状态，无需再进行后续操作，等待海关、国

库与银行审批通过后扣款即可。 

（3）重新支付。支付失败的税费单，可在此进行重新支

付。 

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在税费单查询/支付

（支付处理中）勾选一条“支付失败”状态的记录，点击界面中

的“重新支付”白色按钮，系统弹出录入框，对以下内容进行填

写： 

1）选择税单抬头单位 



将光标置于“税单抬头单位”一栏内，点击空格键，系统弹

出下拉菜单，选择后续要打印的单位类型（下拉菜单内的单位

类型，为报关单/税单内的对应单位），包括“收发货人单位、

消费使用单位”两种。选择完毕后，下方列表中，根据报关单/

税单内的信息，生成版式文件或核对单打印的缴款单位代码、

名称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点击“下一步”蓝色按钮，进入选

择协议书号界面。 

2）选择支付协议书号 

根据实际业务情况，搜索并选择本次支付的协议号，点击

“完成”按钮，系统弹出确认提示“是否立即支付”。确保 IC 卡

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点击“是”，完成本次支付操作。

点击“否”，当前支付提示框自动关闭，返回选择协议号的界面。

重新支付与直接支付效力相同，支付后，该税单状态为“支付

处理中”，可到【支付处理中】页签里查找并跟踪状态，无需

再进行后续操作，等待海关、国库与银行审批通过后扣款即可。 

3）在税费单查询/支付界面中，包括“未支付、支付处理

中、支付完成”三个页签，可切换并进行查看核对单打印、税

单详细信息、税单货物信息（支付处理中、支付完成页签下）、

税种税目信息（支付处理中、支付完成页签下）的操作。 

4.版式文件（海关专用缴款书）打印。进出口企业、单位，

以海关电子缴税方式缴纳税款后，可以通过“互联网+海关”一

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customs.gov.cn）或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标准版（https://www.singlewindow.cn）下载并打印

电子《海关专用缴款书》。 



版式文件打印提供支付完成状态税单的版式文件（海关专

用缴款书）查询、预览、下载与打印等功能。 

确保 IC 卡或 Ikey 正确连接在电脑中，点击左侧菜单栏

【版式文件打印】。可通过输入报关单号、关区、税单支付时

间，点击界面“查询”白色按钮，进行查询。版式文件生成状态

一栏内：  

“可打印”——代表海关系统已生成了版式文件 PDF，可

打印电子税单的海关专用缴款书。  

“未生成”——代表海关系统暂未生成版式文件 PDF。 

在版式文件打印 界面中列表中勾选一条，点击“打印”白

色按钮，系统显示版式文件的预览。点击界面右上角打印机图

标，根据当前浏览器的设置或打印机实际情况，进行打印即可。 

窗口办理（柜台支付） 

1.填发税单。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企业到窗口领取并签

收。 

2.缴款。纳税义务人通过银行缴纳税款后，应当及时将盖

有证明银行已收讫税款的业务印章的税款缴款书送交填发海

关验核。 



税款滞纳金的缴纳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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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办理形式：网上办理（电子支付）或窗口办理（柜

台支付）。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 

网上办理（电子支付）：0 次；窗口办理（柜台支付）：1

次。 



十六、审查标准： 

（一）纳税义务人应当自海关填发税款缴款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指定银行缴纳税款。逾期缴纳税款的，由海关自缴款期

限届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

的滞纳金。 

（二）纳税义务人在批准的延期缴纳税款期限内缴纳税款

的，不征收滞纳金；逾期缴纳税款的，自延期缴纳税款期限届

满之日起至缴清税款之日止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

纳金。 

（三）海关除依法对“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少征税

款”和“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漏征税款”等情形追征税款

外，还应当自缴纳税款或者货物放行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规行

为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四）因纳税义务人违反规定造成海关监管货物少征或者

漏征税款的，海关应自应缴纳税款之日起至海关发现违规行为

之日止按日加收少征或者漏征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五）租赁进口货物自进境之日起至租赁结束办结海关手

续之日止，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期限内申报纳税的，海关应自

申报办理纳税手续期限届满之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

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六）纳税义务人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海关申报办理留

购、续租租赁进口货物的相关手续的，海关应当自租赁期限届

满后 30 日起至纳税义务人申报纳税之日止按日加收应缴纳税

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 



（七）滞纳金的起征点为 50 元。 

十七、通办范围：厦门海关关税处、各隶属海关负责税

款征收的部门。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是。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时间： 

（一）网上 24 小时办理（电子支付），可以通过“互联网+

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customs.gov.cn）或国

际贸易“单一窗口”标准版（https://www.singlewindow.cn）办理； 

（二）窗口办理（柜台支付），前往申报地海关业务现场

办理。 

1. 东渡海关国际航运中心报关大厅：厦门市象屿路 93 号

国际航运中心 C 栋二楼  0592-2357209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 8:30－12:00，下午 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 东山海关二楼报关大厅：漳州市东山县康美镇马銮湾

10 号东山海关二楼报关大厅 0596-3983610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3. 翔安海关报关大厅：厦门市翔安区舫山西路 1007 号一

楼报关大厅 0592-2359777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

00，下午 13：0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4. 海沧海关联检报关中心：厦门市海沧区建港路 2159 号

联检报关中心 3楼  0592-6890696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

－12:00，下午 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5. 泉州海关驻泉港办事处：泉州市泉港区驿峰路口岸园区

泉州海关驻泉港办事处  0595-6856202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6. 泉州海关驻刺桐办事处：泉州市丰泽区温陵南路 104 号

泉州海关大楼一楼报关大厅  0595-68562024 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 

7. 泉州海关驻安溪办事处：泉州市安溪县蓝溪西路 548 号

一楼大厅  0595-68562024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

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8. 泉州海关驻晋江办事处：泉州市晋江青阳街道高霞社区

丹阳路59号海关大楼一楼报关大厅（晋江办）  0595-6856202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

假日除外）。 

9. 泉州海关驻石狮办事处：石狮市八七路 1389 号海关一

楼报关大厅（石狮办）  0595-6856202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

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10. 泉州海关驻南安办事处：泉州市南安市美林街道万家

美花园小区泉州海关驻南安办事处一楼报关大厅  



0595-6856202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11. 漳州海关龙文办公区：漳州市龙文区水仙大街石仓南

路 7 号 1 楼大厅 0596-7092708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12. 漳州海关招银港区海关服务窗口：漳州市漳州开发区

招商大道 49 号海关大厦 2 楼 0596-7092708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 （法定节假日除外）。 

13.厦门邮轮海关：厦门市湖里区东港路 2 号  

0592-2359618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3:00-16:30（法定节假日除外）。 

14. 古雷海关报关大厅：漳州市漳浦县蓝理中路 52 号一楼

大厅  0596-3221163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

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15.厦门机场海关报关大厅：厦门市湖里区翔云一路 43 号

厦门空港货运联检报关中心  0592-5793715 星期一至星期

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13:3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16.邮局海关：厦门市殿前街道长虹路 10 号 0592-235920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08:30-12:00，下午 13:30-17:00（法定

节假日除外）。 



17.高崎海关：厦门市湖里区墩岭路 162 号 0592-2356684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法定

节假日除外）。 

18.集同海关：厦门市集美区诚毅大街 1 号之一厦门市集

美区行政服务中心 0592-2359467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9:00

－12:00，下午 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19.龙岩海关：龙岩市新罗区华莲路 1 号 0597-3392988 星

期一至星期五：上午 8:30－12:00，下午 14:00－17:30（法定节

假日除外）。 

二十二、咨询、监督电话：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